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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近年來政府為了改善公共服務品質，引進民間企業經營理念與專業管理已形成一股熱潮，

為減輕財政負擔也大量借助民間力量參與公共建設。很多古蹟因經費短絀無法維修，或缺

乏管理而閒置，法令規定古蹟所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有困難時，公有古蹟可辦

理委任、委辦或委託；私有古蹟亦可提送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核後委外。 

三、台灣有不少古蹟委外成功案例，例如台北圓山的「台北故事館」，為一棟英國都鐸式建築

，原名「圓山別莊」，是日據時代大稻埕茶商陳朝駿招待政要、仕紳、各國茶商的聚會所

，極具建築與人文特色，現在由某知名餐廳以「故事茶坊」形態經營，搭配古蹟導覽、講

座、藝文展演，賦予古蹟新生命。 

四、高雄市「打狗英國領事館」，為台灣現存西洋式近代建築中頗具代表性的洋樓，也是港都

東西方文明首度交會之地，一磚一瓦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。該館由高雄市文化局公開

招標徵選營運團隊，由在地某飯店得標，委託知名建築師與景觀規劃師，進行古蹟及周邊

環境再利用規劃，並在內廳、迴廊、庭院設置英式庭園餐飲，成功行銷高雄海景文化觀光

。 

五、台南市古蹟數量冠於全台，也趕上古蹟委外潮流。十餘年前「原山林事務所」整修完成，

正好鄰近孔廟文化園區已具雛形，市政府文化局透過委外方式，徵選業者提供餐飲與旅遊

資訊等服務，成為台南市古蹟委外經營的濫觴。目前台南市委外經營的古蹟，包括「原台

南州立農事試驗場宿舍群」、「原林百貨店」、「大南門城」、「東興洋行」、「海山館

」、「吳園柳屋」、「熱蘭遮城博物館」等十餘處。 

六、委外的古蹟不乏經營有聲有色者，有些則變調或失敗收場。例如原為安平海關的「運河博

物館」，業者任意增建，販賣桶仔雞、熱炒等食物，被質疑不倫不類，文化局接獲檢舉後

已解除合約。大南門城一年多前委外，營造半圓形劇場做為藝文表演場所，並設置露天咖

啡座，因經營不善已經退出。安平「東興洋行」也因將整修而中止委外。 

七、國有財產署有意將八十二處古蹟、歷史建築委外，有學者跳出來批評，指台北市青田街充

斥古蹟改設的餐廳、茶館、PUB，造成「青田街怪象」，甚至有不少古蹟淪為建商的接待中

心、私人會所。政府將古蹟委外必須慎重，並嚴格掌握業者經營管理情況，業者如有重大

違失，也應有法可罰而不是解約了事。 

（十四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國發會推動「創新創業園區」及「創業

拔萃計畫」政策的推動，對於國內低迷已久的創投產業，也帶

來一股新的刺激力量。本席要求各部門應更積極任事，儘速整

合不同部會意見，剷除創新創業的各種限制，讓台灣真正脫胎

換骨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日前國發會推動「創新創業園區」及「創業拔萃計畫」，前者是規劃在花博園區內打造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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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給年輕人創業的台灣「小矽谷」，後者則是透過國發基金挹注國內外創投基金，並以讓

利方式促成創投投資風險較大的早期事業，以提升國內創新創業的風潮。國發會推動的這

兩項措施，目前市場反應與評價很正面，對於國內低迷已久的創投產業，也帶來一股新的

刺激力量。 

二、仔細觀察台灣在科技業的創新成就，創投確實扮演催化角色，不過，這股創業風潮卻在

2000 年後中斷了，原因當然很多，包括網路泡沫衝擊、企業大舉進軍中國，以及集團強者

恆強的效應，但最根本的原因是，過去獎勵創新創業的制度一一取消了。 

三、對創業家來說，過去許多制度設計都相當有利於創業，像員工取得的分紅配股，即使後來

股價大漲賣掉，仍以面額 10 元課稅，這是給參與創業者的最大誘因。此外，早期政府提供

創投業 20%的投資抵減，可直接從綜所稅中扣抵二成的投資股款，這種以減稅鼓勵投資新

創企業的設計，條件確實非常優惠，因此很有效地吸引到資金，為創投業及科技業帶來十

數年的好光景。 

四、如今科技業已站穩腳步，國家財政狀況又不佳，過去這些優惠設計幾乎已全部取消，此外

還有另一個影響創投業的超級殺手，就是過去十幾年台灣房地產飆漲，許多創投在募集資

金時，最常被金主挑戰的問題是，「我的錢投到房地產可以年賺三成至五成，若投資你的

創投基金，有這個報酬率嗎？」大部分創投業者遇到這個問題，當然是難以招架、無言以

對。 

五、因此，當過去的獎勵措施取消，再加上房地產投機暴利，對於要冒大風險的創業家與創投

基金來說，當然只會日益萎縮，而這段時間，正是全世界網路業風起雲湧、日新月異的時

候，難怪許多台灣創業家都要感嘆找不到資金了。 

六、近來毛揆積極檢討改善創業環境，並提出修改公司法、移民法等措施，這個方向固然正確

，但修法曠日費時，緩不濟急，倒是過去行政部門為了防弊而推出各種行政命令，對創新

創業有許多限制，應該儘速調整去除，可能才是毛內閣最優先的工作。 

七、例如，過去股票發行面額為一股 10 元，但公司法中原本就有彈性條款，只是大家都因循過

去作法，如今在朝野努力下解除限制，新創企業成立時得以讓最初冒風險的創業家與天使

投資人以低於面額的方式認股，拉高未來公司成功後的投資報酬率，就能正面鼓勵資金投

入初期高風險的企業，對創新創業有絕對正面的效果。 

八、除了修改行政命令外，建立一個長期而穩定的資金來源，恐怕是更重要的工作。例如美國

排除許多困難，將 5%的退休基金或保險基金引進創投業，並且占了全美創投基金達到四成

比率，讓資金源源不絕注入，成為美國創投業興盛的關鍵因素。 

九、全美也有 300 億美元的創投基金，是由 175 個天使投資人所出資，美國為何有這麼多專業

的天使投資人，原因當然很多，除了這些天使都各擁專業之外，美國創新企業多，讓賭對

新創公司的報酬率可能高達數千、數萬倍，投資 100 個案子只要一個成功，仍然很划算，

因此，利之所驅，制度改變行為，才是天使蜂擁而上的關鍵。過去台灣有很多有錢人，卻

很少成為天使投資人，這恐怕也是值得借鏡之處。 


